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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共 西 安 市 阎 良 区 委 组 织 部
西 安 市 阎 良 区 民 政 局
西安市阎良区农业农村和林业局

文件
阎民发〔2022〕108 号

关于全面推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实施意见

各街道党工委、街道办事处、区级各有关部门：

为深化农村基层组织建设，规范村级小微权力运行，有效解

决村级小微权力权责不清、程序不严、监督薄弱等问题，进一步

提升全区基层治理社会化、法治化、制度化、规范化水平，为建

设世界一流航空新城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坚强保障，根据陕

西省委、省政府《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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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实施意见》和陕西省民政厅、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《关于推行

村级“小微权力”清单制度的意见》精神，现就在我区全面推行

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提出如下实施意见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在全区农村全面推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，紧紧围绕村级

重大事项决策、工程招投标、集体资产管理、村级救助救济、村

级阳光村务、公共服务等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，全面厘清村

级权力清单，规范明晰运行流程，让干部“看图做事、照单操作、

权力受限”，让群众“看图监督、依规维权、合理诉求”。到 2022

年底，实现全区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全覆盖，构建民主自治、

权责明确、公开透明、规范高效、监督有力的村级小微权力清单

制度体系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建立权力清单。重点围绕涉及群众切身利益、与群众

生活密切相关的权力事项，统一编制全区村级小微权力指导性清

单，明确每项村级权力事项的名称和区级业务指导单位。各街道

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村民自治原则，参照区级清单制定符合本地

实际的小微权力清单，对区级指导性清单之外的，与村民利益相

关、符合规定的其他事项，列入特色清单，予以规范。各村根据

村庄特点、资源禀赋、群众需求，对街道指导清单进行自主选择、

公开公示；如制定指导范围外的其他清单，须经街道办同意，并

报区委组织部、区民政局、区农业农村局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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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规范标准流程。对村级重大事项坚持“四议两公开”

程序进行民主决策，逐项规范村级小微权力事项办理流程，让权

力运行更规范。各街道、村本着于事简便的原则，结合实际制定

本地规范流程，使村级小微权力运行流程既便于村干部精准掌握、

规范履职，又便于群众参与监督，切实推动村级小微权力规范有

序运行。

（三）全面透明公开。建立的权责清单和规范流程通过各种

途径在区、街道、村进行三级公示，进一步扩大全面推行村级小

微权力清单制度的知名度和影响力。各街道要召开专题培训会，

对村“三委”干部、集体经济合作社班子成员、“村民小组长”

等村级小微权力履职主体进行多轮次培训，确保对权责清晰明白，

对流程熟记于心。各村要借助主题党日、村民代表会议、“三务”

公开栏、村民微信群等载体进行公开公示，保障党员群众的知情

权、监督权。

（四）制定追究办法。各街道要建立村级小微权力责任追究

机制，明确监督方式方法、责任追究情形、调查处理和结果运用，

确保追责到人、问效到位。要重点做好行为规范、实施与监督、

责任追究、结果应用等四个关键环节的具体工作，着力解决村干

部规范履职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，引导农村基层干部依法履职、

担当作为。要明确村党组织纪检委员、村务监督委员会、村集体

经济组织监事会职责，完善监督机制，提高监督能力，确保监督

有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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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健全监督机制。畅通各种监督渠道，整合各方面监督

力量，构建有机统一的监督体系。区级层面，各有关部门根据职

责，切实加强对村级小微权力运行的监管。街道层面，建立健全

村干部重大事项报告、履职情况评估、村党组织书记“双述双评”

等制度体系，公开监督联系电话和联系人；加大对村级小微权力

清单制度运行的专项督查，将日常检查结果与村党组织书记专业

化管理、支部评星定级、补贴报酬发放、评先评优相挂钩。村务

监督委员会、村集体经济组织监事会要对村级事务办理过程全程

监督，发现问题，及时提出，督促整改。

三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动员部署阶段（2022 年 6 月—7 月）

制定阎良区全面推进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实施方案，形成《阎

良区村级小微权力清单》和《阎良区村级小微权力运行流程图》

等规范性文件。成立工作推进专班，对全面推行村级小微权力清

单制度进行全面安排部署，明确工作目标、工作任务、工作步骤

和工作要求。

（二）建章立制阶段（2022 年 8 月）

各街道结合工作实际，在充分调研、反复论证基础上，因地

制宜制定符合本辖区的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和操作流程，在广泛征

求党员和村民代表意见后组织实施，并报区委组织部、区农业农

村局和区民政局备案。鼓励探索以漫画、图册、二维码扫描等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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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建立直观简便的“网上清单”，为村干部规范履行职权和方便

群众办事提供指南。

（三）全面推行阶段（9 月-12 月）

各街道召开专题部署会议，全面安排部署村级小微权力清单

制度推行工作，对在职村干部进行同步业务培训。充分利用固定

学习日、党员会、村民代表会等，对村级小微权力清单逐类逐项

进行讲解，促使党员群众熟悉掌握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内容。进行

全覆盖宣传，通过公开栏、宣传图册和微信公众号等，公开村级

小微权力清单事项及办事流程，提高村级小微权力清单知晓度和

认可度。区级有关部门对各街道村级小微权力清单运行情况进行

监督指导，确保扎实稳步推进。

（四）持续巩固阶段（长期坚持）

各街道充分总结本地的实践经验，探索形成一批务实管用的

创新制度，不断丰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的清单事项，不断优化村

级小微权力的运行流程。建立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备案调整制度，

各街道及时将新修改的清单事项向区委组织部、区农业农村局和

区民政局备案，并对外公开。各相关职能部门结合工作职责，开

展经常性的专项督查和联合督查，对权力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

即查即纠；各街道切实履行主体责任，成立专门督查组，把督导

督查贯穿于村级小微权力运行的全过程，采取多种方式，开展督

导督查。

四、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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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区级各相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，

把全面推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摆上重要议事日程，认真抓好

落实。组织、农业农村、民政等职能部门要根据各自职责，做好

对口指导。各街道要担实推行村级事务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工作的

主体责任，认真制定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推行实施方案，明确

方法步骤、时间节点、主要措施和具体要求，进一步统一思想，

提高认识，切实做好对所属行政村事务清单编制、规章制度和权

力运行程序制定的指导、审核和把关工作，帮助解决疑难问题。各

村要认真做好小微权力清单的具体实施，推动小微权力运行流程规

范化，按照“四议两公开”程序，对村级重大事项进行决策 。

（二）讲求工作实效。各街道要以区级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及

流程为样本，结合实际，做好本辖区权责清单、规章制度和运行

程序制定工作。根据农村形势任务变化，因时因地对村级小微权

力清单和流程规范进行调整完善，确保清单于法周延、于事简便。

对与群众利益息息相关、符合有关规定的其他事项，要列入本地

清单，确保规范运行和实际成效，防止照搬照抄和简单“一刀切”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各街道要将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及流程

规范作为街道、村两级党组织的学习内容，纳入村干部经常性教

育培训计划。指导村干部对照村级小微权力清单逐条学习，迅速

熟悉清单内容和办事流程，确保“照单办事、依规用权”深入人

心。充分利用村务公开栏、微信公众号、漫画图册等形式，广泛

宣传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内容，帮助群众了解和掌握清单的权力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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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、办理程序等，切实保障群众知情权、参与权和监督权，不断

促进服务水平。注重挖掘本辖区在推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过程中

的好经验、好做法，总结上升为制度性成果，不断完善村级事务

规范运行体系。

（四）注重督导检查。各街道要突出重点领域、关键环节，

加大对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执行的督促检查，实时解决运行过

程中存在的问题，切实压缩村级小微权力暗箱操作空间。要对村

级小微权力运行情况实行专项检查，加大执纪审查力度，对违规

用权、不作为、慢作为、乱作为等行为严肃查处，对典型问题和

典型案例通报曝光，切实形成促进村级权力规范运行的长效机制。

附件：1.阎良区村级小微权力目录

2.阎良区村级小微权力清单运行流程

中共西安市阎良区委组织部 西安市阎良区农业农村和林业局

西安市阎良区民政局

2022 年 7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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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阎良区民政局 2022 年 7 月 2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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